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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及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保證基金的變更 – 具體化

2016年2月

常見問題

問題1： 何謂「將保證基金中的投資具體化」？
答案： 這是由2016年開始，滙豐強積金精選計劃及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的行政管理人（「行政管

理人」）於每年年底為已達到65歲及仍投資於保證基金內的成員所執行的一項措施。行政
管理人將為此等成員計算等同於成員在該年的12月31日以符合保證條件為由而從保證基
金中提取權益的「保證」。

這表示此等成員可獲得截至該年12月31日的實際結存或保證結存中的較高者，而此結存
將於下一年度的1月1日起成為其實際結存。由於成員已透過此具體化措施獲取「保證」，
因此不會再有任何「保證」適用於其後在保證基金中的任何投資。適用於此等成員相等的
保證費亦將於每月以基金單位形式退還給成員。

當計算此等成員下一年度1月1日的實際結存時，行政管理人會一併考慮有關成員於65歲
生日的實際結存和保證結存。如成員於65歲生日的實際結存高於其65歲生日的保證結存，
以及高於成員於12月31日的實際結存和保證結存，則成員於65歲生日的實際結存將被視
為自下一年度1月1日起的實際結存。

倘若成員在其65歲生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的該段期間轉出或提取其在保證基金中的部分投
資，則其65歲生日的實際結存和保證結存將按比例與該年12月31日的餘下部分結存作比較。

問題2： 行政管理人會於甚麼時候為成員執行具體化措施？
答案： 由2016年起，行政管理人將於每年年底為截至該年12月31日當日仍投資於保證基金而又

年滿65歲的成員進行具體化。

問題3： 執行具體化措施後，行政管理人會否將保證款額以支票寄給我？
答案： 不會。完成具體化措施後，您將會收到以保證基金的相等基金單位提供的「保證」；該等基

金單位將被用於再投資於保證基金。

問題4： 行政管理人會如何計算具體化款額？
答案： 行政管理人會將相關年滿65歲的成員截至該年12月31日的實際結存和保證結存進行比較，

並取其中較高者作為成員自下一年度1月1日起的實際結存。

計算下一年度1月1日的實際結存時，行政管理人亦會一併考慮有關成員於65歲生日的實
際結存和保證結存。如成員於65歲生日的實際結存高於其65歲生日的保證結存，並同時
高於成員於12月31日的實際結存和保證結存，成員於65歲生日的實際結存將被視為自下
一年度1月1日起的實際結存。

倘若成員在其65歲生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的該段期間轉出或提取其在保證基金中的部分
投資，則其65歲生日的實際結存和保證結存將按比例與該年12月31日的餘下部分結存作
比較。

問題5： 執行具體化措施後，我是否仍有權享有「保證」？
答案： 不是。當您的保證基金賬戶結存被具體化後，「保證」將不適用於您其後於保證基金中的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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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6： 執行具體化措施後，我是否仍然要支付保證費？
答案： 是的。執行具體化措施後，所有費用和收費（包括保證費）將繼續適用於保證基金中的任

何投資，但所收取的保證費將於其後每月以相等的基金單位退還給您。

問題7： 為甚麼行政管理人仍要就被具體化的保證基金投資收取保證費、但又將保證費每月退還
給我？為何不直接向我提供保證費豁免？

答案： 由於保證基金的管理費和保證費是經由基金資產扣除，行政管理人無法停止收取個別投
資者的保證費。因此，若您在執行具體化措施後仍持有任何保證基金投資，行政管理人
只能夠安排於每月將所收取的保證費以相等的基金單位退還予您。

問題8： 執行具體化措施前╱後，我的保證基金投資有甚麼分別嗎？
答案： 執行具體化措施後，若您仍投資於保證基金，則「保證」將不適用於您的保證基金投資。

所徵收的保證費將於其後以基金單位形式按月退還給您。執行具體化措施後下一年度的
1月1日起，您在保證基金內的已具體化款額將被視作為實際結存。請注意，實際結存價值
會受市場波動和投資風險影響，因此可升可跌。

問題9： 我可以拒絕把我的保證基金投資具體化嗎？
答案： 不可以。然而，您仍可選擇在行政管理人完成具體化措施前，隨時（在您65歲生日後及該

年的12月31日前）將您的保證基金投資轉換至與其他成分基金或提取您的強積金累算權
益。在符合保證條件的情況下，即使您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您仍有權享有「保證」。

問題10： 我可否在執行具體化措施後仍然投資於保證基金？
答案： 可以。您可以把您的累算權益投資於您參與的強積金計劃內的任何成分基金（包括保證基

金）。唯請注意，「保證」將不適用於您在執行具體化措施後在保證基金內的投資；所徵收
的保證費將於其後以基金單位形式按月退還給您。執行具體化措施後下一年度的1月1日
起，您在保證基金內的已具體化款額將被視作為實際結存。請注意，實際結存價值會受
市場波動和投資風險影響，因此可升可跌。

問題11： 是否所有成員都符合具體化資格？
答案： 具體化不適用於(a)在2016年2月1日年齡已超過65歲的任何成員，及(b)以達到提早退休年

齡為由要求支付權益並選擇以分期方式支付權益的任何成員，直到其年滿65歲該年的12
月31日為止。

此等成員將與投資於保證基金的其他成員獲相同對待，並將繼續就其在保證基金中的投
資支付保證費。

問題12： 假設我於年滿65歲的該年度接近年尾時遞交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指示，而該提取指示卻
在該年的12月31日後才被處理，我的「保證」會被計算至我踏入65歲的該年年尾，抑或會計
算至處理所述提取指示當日？

答案： 由於您的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指示於12月31日尚未處理，因此您會被視為在當日仍然投
資於保證基金，而您於保證基金內的投資將在12月31日進行具體化。自下一年度的1月1日
起，「保證」將不再適用於您的保證基金投資。然而，由下一年度1月1日至處理有關提取指
示當日的該段期間就您的保證基金投資所收取的保證費將會退還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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